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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本规格书适用于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白灰窑现场提升除尘系统改造项目。

本规格书提出了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白灰窑现场提升除尘系统改造的相关技术要求。上述系统的部分设计、设备供货、安装、调试等方面工作均由投标方完成。
本规格书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作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投标方应提供符合本规格书和有关工业标准的优质产品。对国家有关安全、环保等强制性标准，必须满足其要求。

如果投标方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规格书的条文提出异议，则意味着投标方提供的设备完全符合本规范书的要求。如有异议，应在投标书中以“对规格书的意见和同规格书的差异”为标题的专门章节中加以详细描述。

本技术规格书所使用的标准，如与投标方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较高的标准执行。如果本技术规格书与现行使用的有关国家标准以及颁布标准有明显抵触的条文，投标方应及时书面通知招标方进行解决。

投标方应提供高质量的设备，这些设备是成熟可靠、技术先进的，投标方具有设备制造、运行成功的经验，提供相关产品鉴定证书。
现场施工的安全管理、标准化作业、文明生产必须执行招标方的相关管理制度。

设备采用的技术不得涉及他人的专利，所有专利涉及到的全部费用均已包含在设备报价中，投标方保证招标方不承担有关设备专利的一切责任。

二、招标内容

表2－1：主要招标内容

	序号
	招标项目
	单位
	数量
	备    注

	1
	 白灰窑现场提升除尘改造
	套
	1
	设计、供货、安装、调试


包括白灰窑各扬尘点除尘罩、已有除尘管网改造、钢结构、袋式除尘器、风机、烟囱及配套公辅设施。

三、项目概况

3.1、现状

成品系统区3台斗提机头部均无收尘点（3个点），粉尘外溢，接至仓顶除尘器；成品仓顶振动筛增加除尘点（2个点），成品粉灰仓下目前敞开放灰，扬尘非常严重，需进行粉尘治理（1个点），仓下8号皮带机机尾扬灰严重（1个点），破碎机除尘管道接至原有斗提底部除尘器。成品系统新增除尘器主要用于成品系统的仓下及仓上所有除尘点，将现有卸料除尘整体拆除移至上料转运站二次利用，同时进行超低排放改造。

3.2、改造内容

鉴于目前现状，需对白灰窑除尘系统进行如下改造：

3.2.1 计划在现有仓底卸料除尘器位置，新上一台风量约为10万m3/h超低排放除尘器，风机全压约为4500Pa（包括管网系统、除尘器本体、风机及配套电机、烟囱及公辅设施），并增加电动阀门与设备连锁，实现同步作业，管网重新设计施工。此除尘器除尘点涵盖成品仓顶复频筛增加除尘点（2个点），成品粉灰仓下增加除尘点（1个点），成品仓下8号皮带机机尾增加除尘点（1个点）等，破碎机除尘管道接至原有斗提底部除尘器。

3.2.2 将现有卸料除尘（风量38000m3/h，风机全压3000Pa）风压整体拆除移至上料转运站二次利用，同时进行超低排放改造。

3.2.3除尘改造工程范围及要求如下

	石灰回转窑除尘改造

	序号
	除尘器名称
	除尘器位置
	所带除尘点
	工程范围

	1
	上料转运站除尘器
	上料转运站路边（地面）
	上料转运站振动筛
	将成品卸料点的除尘器全套（3.8万风量，全压3000Pa）移至转运站路边，更换布袋；除尘管道及除尘罩重新规划制作。除尘点增加电动阀门（尺寸按设计）。除尘灰卸料至筛下物仓

	2
	链板机除尘器
	链板机尾部
	1号窑冷却器4个电振
	除尘点增加电动阀门（2×φ350）；除尘灰用气力输送送至粉灰仓

	3
	斗提机除尘器
	链板机头部
	2号窑冷却器4个电振；链板机头部下料口；刮板机靠头部位置点；
	各除尘点增加电动阀门（2×φ350，2×φ400）；除尘灰用气力输送送至粉灰仓

	4
	新增除尘器
	水泵房旁边（约7米×20米）
	粉灰罐车2个卸灰口；块灰放灰口（不常用，车拉块用）；7号皮带头部；斗提机；7号皮带尾部；成品1号振动筛；成品2号振动筛；8#皮带机尾
	成品仓顶1#、2#、3#除尘器（已有除尘器）带3个斗提、7#皮带机尾部4个除尘点，不需加电动阀门，其余除尘点由新增除尘器带；新增除尘器各个除尘点增加电动阀门；除尘管道及除尘罩重新规划制作。除尘灰用气力输送送至粉灰仓。

	5
	成品仓上1号除尘器
	仓上靠窑侧（已有）
	
	

	6
	成品仓上2号除尘器
	仓上靠热风炉侧（已有）
	
	

	7
	成品仓上3号除尘器
	仓上靠热风炉侧（已有）
	
	

	除尘器要求
	（1)所有除尘器考虑环保超低排放10mg/Nm3时的相应改造；
（2）所有除尘器要将画面集中到主控室，单独电脑可以看到区域10台除尘器（预留3台除尘器点）的工作情况（如显示：除尘器的压差、除尘器反吹起源的压力、除尘器提升缸动作信号、除尘器脉冲动作信号）。同时，增加除尘压差、气源压力、脉冲情况和提升缸情况等异常报警、曲线；
（3）如对不常用除尘点设置阀门，在使用时打开，不用时关闭。要求阀门必须为电动或气动，和生产设备进行相关的连锁操作，远程和就地都能操作；
（4）如若新增除尘点架空管道和阀门位置必须安装相应检修平台，便于后期对管道、阀门的日常检查维护；
（5）所有除尘器除尘管道带弯头处做清料门（密封性要强），同时弯头或存在阻力点增加空压风等气源辅助吹扫管道内部沉降灰尘；                                                              （6）成品区域的除尘灰由一套气力输送送至粉灰仓顶（仓顶标高21.7米）


3.3、改造要求

3.3.1 白灰窑成品区域、上料区域内各扬尘点设置的除尘罩设电动阀门，阀门与设备连锁，实现同步作业，管网重新设计施工，管网改造完成后现场各吸尘点3米半径范围内粉尘浓度≤10mg/Nm3。

3.3.2 整个系统改造完毕后，新增除尘器及原卸料除尘器改造后，外排粉尘浓度达到超低排放标准，即出口排放浓度≤10mg/Nm3。

3.3.3 新增除尘器配套风机采用变频控制，配带变频器、控制柜、配电柜，风机进口设调节门，出口设消音器，除尘器放灰采用气力输送方式输送到粉灰仓，已有链板机除尘器以及斗提机除尘器的放灰采用气力输送方式，气力输送系统也在供货范围内，输送到粉灰仓，新增除尘器的风机、烟囱安装在地面上，烟囱上设有粉尘排放连续检测装置,在线检测仪表需满足超低排放标准（参数要求：温度、湿度、氧、流量、流速、颗粒物），且接入白灰中控室，数据采集可实现与市环保局联网。

3.3.4除尘器箱体需配备分室压差显示控制功能，能对每个分室测量压差并在控制系统中显示，实现分室定压反吹和预警切断等功能，每个分箱体必须必须能实现在线检修和更换布袋功能。

3.3.5 除尘器架空敷设，架空高度暂定5米，除尘器底部设置配电室和值班室。

3.3.6除尘器除配套的电气柜外还需设旁路柜，旁路柜放置于操作室，变频器须有冷却风道，并配空调，除尘管网各阀门设连锁控制总控制柜，放置于白灰窑配电室内。

3.3.7旧管网、阀门、弯头全部拆除，不利旧，支架允许利旧。弯头要求做耐磨处理（或包袱处理），三年质保。管道厚度要求支管不小于6mm，主管不小于8mm。

    3.3.8 投标方提供的设备应当满足招标方提供的规模要求，各公司可以根据类似项目的设计、建设经验，推荐先进合理的设备配置。投标方对所选用的设备性能与技术参数负有总体责任，投标方提供的工艺和设计应当具有先进性、可靠性，设计范围应当保证其完整性、可靠性、便于操作和维护等特质。

3.3.9此项目由于是改造项目，投标方在做方案前需与炼铁部白灰工段进行技术交流和现场勘测（主要为除尘器摆放位置及尺寸是否满足设计需要、白灰窑区域已有除尘管网诊断），以便制定出更合理的方案。平面位置图见下图所示。

3.3.10 白灰窑区域已有管网布置图由投标方单独向招标方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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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面位置图

招标方与投标方负责范围

4.1 投标方负责范围

4.1.1 投标方设计范围

★工艺：投标方负责整个白灰窑现场提升除尘系统的工艺改造设计，包括上述3.2改造内容中成品区域及上料区域内管网改造-除尘外网管道-除尘器本体-风机-烟囱及总图布置设计。

★电气：投标方负责整个改造项目的电气及连锁设计。

★土建：投标方负责整个改造项目的土建（包括桩基及支架）设计。

★公辅：投标方负责工艺总图布置、总图运输、设备选型、消防、给排水、通风、采暖、电气、仪表、照明、空调、防雷及保护接地等公辅设计。

★其他：投标方负责提供给招标方整个改造系统总用电负荷电气外线条件及能源介质接点条件。

4.1.2 投标方供货及安装范围

★除尘器本体（包括梯子及平台）、除尘风机及配套电机（电机、联轴器防雨罩）、消音器、变频器、控制柜、配电柜、工控机及控制系统、各扬尘点除尘罩（含阀门）―内部管网（含支架）―外部管网（含支架）―除尘器进口―除尘器出口―风机―烟囱以及上述之间的管道、储气罐均由投标方负责供货及安装。

★除尘器配套配电柜至风机及除尘器各用电点之间的动力电缆及控制电缆均由投标方负责供货及安装。

★投标方负责公辅施设（包括消防、给排水、通风、采暖、电气、仪表、照明、空调、防雷及保护接地等）的供货及安装。

★储气罐出口（包括阀门）至除尘器各用气点之间的管道均由投标方负责供货及安装。

★除招标方供货及安装范围以外的其他辅助设备的供货及安装均由投标方负责。

★负责整个改造工程的调试（地面以上500mm以上的所有土建、钢构均由投标方供货及施工）。

4.2 招标方负责范围

4.2.1 招标方设计及施工范围

★招标方只负责整个改造过程中的土建（含桩基）施工。

★招标方只负责将整个系统的电源外线接至投标方提供的配电柜进线接口处。

★招标方负责将压缩空气接至储气罐进口处。

五、其他

   5.1投标文件中必须包含以下材料
   5.1.1整个改造系统的初步设计文本及详细图纸资料（要求按工程初步设计规范编制）。

   5.1.2投标报价：投标报价必须分项报价，设计、供货、安装分别单列。主要设备报价清单按给定的格式编写，必须要列出生产厂家。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材质
	数量
	单价
	总价
	生产厂家
	备注

	一
	主体设备
	
	
	
	
	
	
	

	1
	除尘器
	
	
	
	
	
	
	

	2
	风机
	
	
	
	
	
	
	

	3
	风机配套电机
	
	
	
	
	
	
	

	4
	布袋
	
	
	
	
	
	
	

	5
	脉冲阀
	
	
	
	
	
	
	

	6
	粉尘在线检测仪
	
	
	
	
	
	
	

	二
	管网系统
	
	
	
	
	
	
	

	1
	吸尘罩口
	
	
	
	
	
	
	

	2
	除尘管网
	
	
	
	
	
	
	

	3
	电动阀门
	
	
	
	
	
	
	

	4
	支架
	
	
	
	
	
	
	

	三
	输灰系统
	
	
	
	
	
	
	

	  1
	手动插板阀
	
	
	
	
	
	
	

	2
	柔性自收尘卸灰装置
	
	
	
	
	
	
	

	3
	输送机
	
	
	
	
	
	
	

	四
	电气及仪表
	
	
	
	
	
	
	

	1
	风机变频器
	
	
	
	
	
	
	

	2
	上位机、PLC
	
	
	
	
	
	
	

	3
	操作箱
	
	
	
	
	
	
	

	五
	设计费用
	
	
	
	
	
	
	

	六
	安装费用
	
	
	
	
	
	
	


  5.1.3工期计划表。

  5.1.4投标人提供的技术标书，应当包括如下内容：

附件1：技术方案详述

附件2：主要设备配置、供货范围及设计、设备分交表

附件3：设计技术资料及其交付进度

附件4：施工技术及实施方案

附件5：人员培训

附件6：技术服务

附件7；保证值和考核办法

附件8：平立面工艺布置图及其他附图

附件9：专利及技术诀窍等

附件10：设备制造标准及出厂前检验

附件11：备件及消耗件清单

附件12：子供货商明细表

附件13：设备交货及建设进度

附件14：资质及业绩表

六、建安工程要求

6.1、建安合同付款：承包人向工程师提交已完工程量报告的时间：承包人每月20日前向发包人代表提交已完工程量报告，发包人代表收到报告后5日内审核完毕。
  双方约定的工程款（进度款）支付的方式：发包人次月按审定的上月进度的70%支付承包人工程款，付款前提供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30万以下无进度款）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结算审核后付至审核价的97%，留3%为质保金，质保金返还按保修规定。承包人应于发包人支付全部或部分工程款项前向发包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工程款以6个月银行承兑汇票支付。

结算审核后承包人及时向发包人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

    6.2、建安合同考核：本工程的节点工期，另行确定后，作为合同的考核工期。因承包人原因，节点工期每延误1天，承包人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壹仟圆整（￥：1000元整）。竣工工期每延误1天，承包人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贰仟圆整（￥：2000元整）。因承包人原因，工期延误7天以上或施工质量达不到要求，发包人有权终止合同，另行选择施工队伍。
若中标方达不到合同中规定的合格标准，按不合格工程量造价的1.2倍向招标方支付违约金，同时中标方必须无条件返工直至合格。

    6.3、本项目建安工程合同最终结算发票是9%增值税专用发票。

    6.4施工期间中标人的项目经理在现场时间无特殊情况原则上不少于5个工作日/星期，工作期间离开现场须经发包人代表书面同意。如发现缺岗1天，中标方支付违约金500元。
   6.5招标方在指定位置提供施工电源及水源，之外部分中标人自行承担，现场施工水电费结算时按建安合同总价的７‰扣除。

   6.6中标人需缴纳安全保障金及施工履约保证金60万元整（长期合作单位，需出具承包人已经办理过的证明材料），通过基本账户现汇办理，待承包人承建的所有工程竣工后由承包人提出申请，工程部核实后保证金无息退还给承包人。  
 6.7招标方、中标方须密切配合、相互协商，以使现场施工达到招标人安全管理和现场文明施工要求，接受招标方6S管理，达不到要求的按招标方有关管理办法考核；中标方无条件配合招标方有关安全、消防验收和现场整治、来人参观的临时性安排（须提前通知），如满足不了招标方有关要求，招标方有权临时组织人员处理，其费用按400元/工日计算，从中标方工程款中扣除。

七、对投标方资质要求

    7.1投标方需有环境工程（大气污染防治工程）专项乙级及以上设计资质或具备相应总承包资质。

7.2投标方需提供近两年来设计风量大于20万m3/h除尘工程总承包

业务成功投运的业绩证明。

八、联系方式

    设计处   金美余  17855353516   周伟13095538240
 炼铁部   晋华   13195539906   王国鑫  1396516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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